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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 兴 市 上 虞 区 人 民 政 府

章镇镇发展大道建设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公告

根据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浙江

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绍兴市区国有土地上

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《上虞区国有土地上房

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章镇镇发展大道建设

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已完成论证，现将补偿方

案征求公众意见。

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以上相关规定，请在

征求意见期限内，以书面形式向上虞区章镇镇人民政府提

出，被征收人为单位的，需提供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明、委托书（上述资料加盖公章），被征收人为个人的，

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，并提供房地产权属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征求意见期限：2025 年 12 月 8 日至 2026 年 1 月 8 日。

联系人：叶波 联系电话：15857530292

联系地址：章镇镇人民政府二楼 214 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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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章镇镇发展大道建设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

偿方案（意见征求稿）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12 月 5 日



3

附件

章镇镇发展大道建设工程国有土地上

房屋征收补偿方案

（意见征求稿）

根据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浙江

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绍兴市区国有土地上

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《上虞区国有土地上房

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征收目的

因章镇镇发展大道建设工程建设，需实施房屋征收。

二、征收范围

本项目需征收涉及住宅 22 户，非住宅 5 户，共计 27 户，

总征收房屋面积约 17000㎡。征收范围详见章镇镇发展大道

建设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拟征收红线图。

三、征收补偿

（一）补偿方式

征收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、产权调换和房票安置；非

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和房票安置。

（二）补偿价值

被征收房屋的价值，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

机构评估确定。被征收房屋的价值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

值，由同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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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评估时点，采用相同的方法、标准评估确定。

（三）补偿安置原则

1.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住宅房屋给予房屋货币补

偿款（不包括附属物、装修等，下同）20%的货币奖励；非

住宅房屋给予房屋货币补偿款（不包括附属物、装修等，下

同）28%的货币奖励。

2.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住宅房屋给予房屋货币补

偿款 30%的产权调换补助。

提供高层住宅建筑用于产权调换的，安置房面积的 10%

作为公摊补助面积，统一按 5000 元/㎡结算。

安置房源：

多层住宅：滨笕新村户型面积约 177 ㎡ 3 套。

高层住宅：鑫康家园户型面积约 97 ㎡ 1 套，户型面积

约 119 ㎡ 1 套，户型面积约 127 ㎡ 1 套，户型面积约 136 ㎡

1 套，户型面积约 139 ㎡ 2 套，户型面积约 257 ㎡ 1 套；湖

墩茗苑户型面积约 97㎡ 5 套，户型面积约 109㎡ 25 套。

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实行“先签先择”原则，被

征收人签订协议时先行结算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价款，房屋

差价部分待交房时结清，交房时间由上虞区章镇镇人民政府

另行通知。

3.被征收人选择房票安置的，被征收人在上虞区行政区

范围内所有已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商品房现售备案证

的楼盘中购置新建商品房，在房屋征收决定中明确的搬迁腾

空截止日起 12 个月内凭房票购买新建商品房的，按照被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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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房屋评估补偿价值（不包括附属物、装修等）的 35%给予

补助；超出 12 个月未购买新建商品房的，取消房票安置补

助；房票允许转让一次；房票的具体使用规则按照《上虞区

房屋征收补偿房票安置实施办法》（虞政办发〔2025〕59 号）

及新建商品房购置情况进行操作结算。购房时间以商品房购

房合同备案日为准；被征收人结算房票时，剩余票面价值按

补助比例、票面均价进行折算结算。

四、政策性奖励、补助补贴

（一）搬家（迁）费

住宅房屋搬家费按被征收房屋补偿认定面积计算，每户

保底按 1200 元/次计发，被征收房屋补偿认定面积大于 100

㎡的，超过部分按建筑面积 10 元/㎡计发。搬家费均按每户

两次计发。

商业用房搬迁费按 120 元/㎡计发（每户不足 1500 元的

按 1500 元计发），工业用房（含仓储、生产管理用房，下

同）和办公用房搬迁费，按 80 元/㎡计发。

（二）临时安置费

住宅房屋的临时安置费按被征收房屋补偿认定面积计

算，每户保底按 1200 元/月计发，被征收房屋补偿认定面积

超过 80㎡的，超过部分按建筑面积 15 元／月·㎡计发。

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一次性计发 12 个月临时安

置费。

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按搬迁之月起至用于产权调

换房屋交付后 6 个月的临时安置费（按月计算，保底 12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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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含 6 个月的装修周转期）。

被征收人选择房票安置的，一次性计发 12 个月临时安

置费。

非住宅房屋中工业用房的临时安置费按被征收房屋货

币补偿款的 3%予以补偿；商业用房和办公用房临时安置费按

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款的 1%予以补偿。

（三）非住宅房屋的停产停业损失费

非住宅房屋的停产停业损失费按照可补偿认定房屋货

币补偿款的 5%给予被征收人一次性经济补偿。

（四）土地绩效补助

工业用房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且申请采用房地分离

评估的，可按合法土地使用面积给予 300 元/㎡的土地绩效

补助。该项补助只适用于房屋用途和土地使用用途均为工业

的被征收人。

（五）按期签约奖

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，按被征

收房屋补偿认定面积给予 200 元/㎡一次性奖励，保底 54㎡，

超过规定期限的，按每天 10%的比例扣减，扣完为止。

（六）按期腾空搬迁奖

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腾空搬迁并经腾空验收合格交

付房屋的，按被征收房屋补偿认定面积给予 200 元/㎡一次

性奖励，保底 54 ㎡，超过规定期限的，按每天 10%的比例扣

减，扣完为止。

（七）网格激励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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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分为四个地块，分别为地块 1、地块 2、地块 3、

地块 4，详见章镇镇发展大道建设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拟征

收项目红线图，被征收人以地块为单位，在规定期限内 100%

完成签约并腾空的，给予 10000 元/户的网格激励奖励。

（八）住宅房屋的购房补贴

征收住宅房屋，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被征收人在

上虞区范围内购买二手商品住宅的，按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

款的 5%给予购房补助。具体操作如下：

1.享受购房补助的被征收人与购买商品住宅的所有权

人的关系必须是本人、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。

2.享受购房补助的被征收人必须在补偿协议生效之日

起一年内购买上虞区范围内商品住宅，购房时间以商品住宅

合同备案日为准。

3.当购房款（不含车库、车位、附房，购房款原则上以

购房发票中价税合计款为准，下同）大于被征收房屋货币补

偿款，给予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款 5%的购房补助；当购房款

小于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款，给予购房款 5%的购房补助。

4.申领购房补助时，被征收人需提供新购商品住宅的

《商品房销售合同》、商品房购房合同备案证明、契税发票

（或完税证明）等资料。

5.被征收人是共有产权人时，一般情况下按权重比例享

受购房补助；如遇特殊情况，可由共有产权人出具相关情况

说明，在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款允许范围内享受购房补助。

6.同一套住宅商品房不得重复申领购房补助。购房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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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期限的，不再享受购房补助，由此引起的损失由被征收

人自行承担。

五、装修、附属物

住宅房屋的装修按被征收房屋补偿认定面积 450 元/㎡

给予补偿。被征收人认为补偿不到位的，可申请由房地产价

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，最终按照评估结果支付补偿费；非住

宅房屋的装修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后按实补偿。

被征收房屋附属物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后按实

补偿。

六、签约及腾空搬迁期限

以房屋征收决定中明确的日期为准。

七、手续办理

被征收人凭签订的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、

腾空验收单及相关资料办理领取补偿款、房票、产权调换房

屋安置等相关事宜。

八、征收实施单位

受绍兴市上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，上虞区章镇镇

人民政府为本项目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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